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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摸底申请表
单位：块、亩
	发包方代码
	

	发包方全称
	

	发包方负责人
	

	承包方代码
	

	承包方代表
	

	身份证号码
	

	承包方住址
	

	承包方联系方式
	

	承包方式
	

	合同代码
	

	承包期限
	

	合同总面积
	

	地块总数
	

	承包方家庭成员情况

	姓名
	性别
	与承包方代表关系
	身份证号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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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代码
	地块
名称
	坐落（四至）
	实测
面积
	合同
面积
	
土地用途
	
质量等级
	
地类
	是否永久
基本农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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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至
	北至
	
	
	
	
	
	
	

	
	
	
	
	
	
	
	
	
	
	
	
	

	
	
	
	
	
	
	
	
	
	
	
	
	

	
	
	
	
	
	
	
	
	
	
	
	
	

	
	
	
	
	
	
	
	
	
	
	
	
	

	
	
	
	
	
	
	
	
	
	
	
	
	

	
	
	
	
	
	
	
	
	
	
	
	
	

	
	
	
	
	
	
	
	
	
	
	
	
	

	
	
	
	
	
	
	
	
	
	
	
	
	

	
	
	
	
	
	
	
	
	
	
	
	
	

	
	
	
	
	
	
	
	
	
	
	
	
	

	
	
	
	
	
	
	
	
	
	
	
	
	

	
	
	
	
	
	
	
	
	
	
	
	
	

	
	
	
	
	
	
	
	
	
	
	
	
	



	调查记事

	




发包方签字：                                承包方签字：

调查员：                                  调查时间：



一、使用说明
该表作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法定依据资料。摸底表下发时，印制了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数据。在此基础上，二轮延包入户摸底时，如农户信息有变动的，农户可在表上空白处自行增减填写。需新增信息的，填于表上空白处；如分户的，则与原承包户分开填表，注明分户或标注分户情况及内容；如承包方消亡的，则在表上注明整户消亡等。如农户摸底表信息与确权登记颁证信息一致，农户签“无变化”即可。
为配合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 年试点工作，本人代表承包方所有成员就有关情况作如下声明：1.本承包方共有家庭成员情况见《摸底表》。2.经本承包 方全体家庭成员同意，本人作为本承包方代表参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3、本人作为承包方代表对本承包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签署的相关文书是家庭全体成员自愿、真实意思的表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请本人将确认的“本人”姓名在“备注”栏签字以示确认。                  
二、填写说明
（一）发包方代码。填写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NY/T2538-2014）规定生成的发包方代码。
（二）发包方全称。按照法律政策规定，应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代表。以发包方所在乡镇的名称开始，填至乡（镇、街道）、村（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名称。
（三）发包方负责人。填写发包方当前负责人姓名。
（四）承包方代码。填写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NY/T2538-2014）规定生成的承包方代码。如是新增承包方则不填写代码，管理系统自动生成。
（五）承包方代表。记载承包方代表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
（六）身份证号码。填写承包方代表居民身份证号码。
（七）承包方住址。填写承包方代表家庭户籍所在地址，具体到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组、门牌号。
（八）承包方联系方式。填写承包方代表长期使用的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 
（九）承包方式。填写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相关内容。
（十）合同代码。填写依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NY/T2538-2014）生成的承包合同代码，如是新增承包方则不填写代码，管理系统自动生成。
（十）承包期限。以当地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时点起算，承包期为30年。如胜塘村二轮土地承包于2024年8月31日到期，起止日期统一为2024年9月1日至2054年8月31日。
（十一）承包地合同总面积。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总面积记载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各个地块“合同面积”之和，并等于承包合同记载的“面积总计”。其他方式 承包的承包地总面积记载其他方式承包的各个地块面积合计。

（十三）地块总数。家庭承包的承包地地块总数记载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地块 个数总计，并等于承包合同记载的地块数量。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地地块总数记载 其他方式承包的地块总数量。
（十四）承包方家庭成员情况。填写承包方家庭成员姓名、与承包方代表关系。家庭成员出现新生、死亡、出嫁、嫁入、丧偶、离异、升学、参军、考入公务员、出国等情况的，在承包方家庭成员情况“备注”栏说明。
（十五）地块代码。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NY/T2538-2014） 规定生成的承包地块代码填写。新增地块不用填写代码。
（十六）地块名称。填写地块小地名等，应与土地承包合同“地块名称”一致。
（十七）坐落（四至）。填写承包地块四邻关系，与土地承包合同的“地块四至” 一致。确权确股不确地的，也要记载该农户按其股份计算占有面积所在地块四至。
（十八）实测面积。此面积为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NY/T2537-2014）要求，填写采用实测法、图解法、航测法或组合法测量获取的 承包地块面积。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记载该农户按其股份计算占有的面积。
（十九）合同面积。家庭承包方式的，记载这次二轮延包相应地块“合同面积” 总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记载该农户按其股份计算占有的面积。
（二十）土地用途。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NY/T2537-2014）填写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其他。
（二十一）质量等级。根据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收集的耕地地力等级划分成果资料，确定承包地块地力等级。如有不符，以自然资源部门确认的为准。
（二十二）地类。依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规定，填写至二级类。如有不符，以自然资源部门确认的为准。
（二十三）是否永久基本农田。根据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最新永久基本农田划区定界数据，填写是或否。如有不符，以自然资源部门确认的为准。
（二十四）备注。包括：自留地参照家庭承包方式确权的，可在“备注”栏填写“自 留地”;以转让、互换方式取得权属的，可在“备注”栏填写“转让、互换取得”等信息；属于确权确股不确地的，可在“备注”注明“确股”；其他需备注的，可精准注明；不便精准标注的，可填写于“附记”栏。
（二十五）调查记事。记载承包方二轮延包时，按照“使用说明”要求，填写其承包地变化情况后，还需说明或备份或备忘的内容。发包方与承包方应备注的相关内容，也可备注在此。如申请该承包地二轮延包，可能与某户承包地权属有纠纷等情况。如承包地部分转让、互换，导致二轮延包承包地块变化等情况。应记清事项内容、登记日期，并要求双方及相关人员签字。
（二十六）承包方签字。由承包方代表签字确认。
（二十七）发包方签字。由发包方负责人签字。
（二十八）调查人。据实填写调查人姓名。
（二十九）摸底时间。据实填写，按照 XXXX 年XX月XX日格式记载摸底时间，如2024年03月01日。

